
北京市大兴区财政局文件 

2018 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检查结果信息公告 

为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，规范社会代理机构执

业行为，建立常态化的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机制，2019 年 

4 月至 10 月，大兴区财政局组织开展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

检查工作。主要检查情况如下： 

检查范围：本次检查随机抽取 2018 年本区政府采

购项目 10 个，涉及社会代理机构 10 家。 

检查内容：本次检查涵盖政府采购活动的全过程， 

主要包括委托代理、采购文件编制、采购方式变更、采购信

息公告、保证金、评审过程、中标成交、合同管理、质疑答

复等方面内容。检查依据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 

及其实施条例、以及相关制度、办法和规范性文件等。 

检查结果：本次检查共发现 14 个问题，存在的主

要问题有未妥善保管采购文件；招标公告、中标公告内容不

完整；委托代理协议内容不完整。 



四、处理结果：根据检查结果，我局对被查代理机构下

达了《大兴区财政局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意见书》， 

责令代理机构对存在的问题限期进行整改，并将整改报告报

送至我局。 

—— 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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